
Globethics Repository

伦理学在⽇本近代的历史命运： - [ModernHistorical Destiny of Ethics in Japan： -]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龚, 颖
Publisher 天津社会科学院、中国伦理学会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 ::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

https://www.globethics.net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85321


龚颖：伦理学在日本近代的历史命运：1868
－1945

龚颖

伦理学在日本近代的历史命运：1868－1945
 

龚  颖
 
    【摘要】明治维新以后传入日本的近代西方伦理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经历过三

个大的发展阶段。最初，他们想依照欧洲伦理学的问题结构在近代国家重构学术的和教育实践

的话语。紧接着，配合近代国家要在道德层面整合国民的要求，国民道德论得以确立，它与理

论性伦理学（ethics）形成对立之势。随着近代国家要在道德层面整合国民的要求日益迫切，

以“个人”为其关键词的近代西方伦理学遭遇坚决抵抗，和辻哲郎提出的作为“人类共同体之

理法”的伦理学最终占领了战前日本的伦理学界。

    【关键词】伦理学  国民道德论  近代日本

 

日本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还引进了儒、释、道等多种道德学说，但“伦理学” 的

概念却是在明治维新以后，作为对ethics一词的译词、承载着新的意蕴而形成的。“哲

学”是philosophy的译词，它的定译及确立是“哲学”这一学术概念得以建立的标志，[①]从

这种意义上说，“伦理学”与“哲学”的情况相似。但情况又有所不同的是：由于“伦理”作

为一个固定搭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已存在，儒家传统思想也对“伦理”进行过阐释，这就使

得采用“伦理”一词命名的“伦理学”在近代日本的命运变得不同于其他引进的学术概念，具

有独特之处。

一、“伦理学”译词的启用与“伦理”概念的复活

日本在其近代化过程中，为了翻译西方文献，通过重组汉字等多种方式方法制造过一批新

词，这类新词在日语学史中被称为“近代汉语”或“新汉语”。森冈健二依据这些“新汉

语”的不同生成方式将它们区分为“置换”、“再生·转用”、“变形”、“借用”、“假

借”和“造语” 几大类。森冈把“伦理学”、“形而上学”等一起归入“再生·转用”一

类。森冈氏对“再生·转用”型新汉语的定义是：通过使那些现在已经变成古语、死语的语词

以其原有的面貌再生或是转用于表述新的意义而使之复活的汉语词汇。[②] “伦理”、“伦

理学”就属于这类担负着新的意义在近代日本死而复生的词语，从本质上说，这类汉字词也是

新造词的一种。

ethics译成“伦理学”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确定的。例如据研究，明治时期思想家西周

（1829－1897年）最初曾把ethics译作“名教学”、“彝伦学”、“道义学”等，到明治八年

（1875）才开始将其译作“伦理学”。[③]再如，1872年与1886年两次出版的美国人赫本

（J.C.Hepburn）所编《改正增补和英·英和语林集成》（丸善版）中，Ethics的译词是“道

德学、修身学”。

将ethics定译为“伦理学”并使之广泛流传开来的是井上哲次郎（1855－1944年）。明治



十四年（1881），帝国大学（即现在的东京大学）首任哲学专业副教授井上哲次郎主持编纂的

《哲学字汇》出版。[④]书中ethics的词条下，编者将其译为“伦理学”，并同时注明：

按：《礼·乐记》：“通于伦理”；又《近思录》：“正伦理、笃恩义”。

井上哲次郎1880年毕业于创建不久的日本帝国大学哲学·政治学专业，随后留校任教。

他是日本近代大学学制建立后的首批哲学专业毕业生，也是第一代日本人哲学教授，开辟了日

本近代学院派哲学研究的传统，影响力大而长久。井上哲次郎主持编纂的这部《哲学字汇》是

日本近代第一部体系较完备的哲学用语词汇集，通过这本书的出版在日本近代确立起了许多新

的哲学概念，在日本近代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井上在《哲学字汇》中将ethics译为“伦理

学”后，这个译法就此固定下来。

《哲学字汇》把ethics译为“伦理学”的同时，编者还用“按语”的形式明确地

把ethics与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伦理”联系在一起，这种操作使“伦理学”一词以古老的儒家

用语“伦理”为基础，承载着崭新的含义被启用了。同时，由于新译词“伦理学”的启用，也

使得原指旧的纲常礼教的“伦理”概念蕴涵着不同于以往的新义重获生机。[⑤]

二、“伦理学”的启动

井上哲次郎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位用日语讲授西方哲学的教授，他最先在教学实践中启用

了近代伦理学的概念。同时，井上还是日本近代第一部用日语撰写的伦理学教科书的编纂者和

讲用者，这部教科书名为《伦理新说》，公开刊行于明治十六年（1883）。

此时的井上哲次郎刚从帝国大学哲学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不久，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代以西方哲学的知

识和方法武装了头脑的哲学研究者与哲学教育工作者。《伦理新说》的开头部分展示了年轻的“哲学

士”井上哲次郎对于自己身份的自觉意识和希望探究伦理学根本问题的抱负。他写道：像我这样要作“哲

学士”的人，必须要探究伦理之大本，不是为首唱伦理而求其大本，只从道理上察知伦理之大本究竟是否

存在；不是要问某项习惯的新旧，而是要搞清楚应否遵从这类习惯；不是讨论什么样的言行会带来幸福或

灾难，而是要审察人为什么要把幸福当作自己的目标。下一步才是辨明该如何行动、如何进退、如何下工

夫。因此，首先要确定真理的标准，由平易之处进入，渐达艰深之域。[⑥]

很显然，井上是要研究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而不是具体的道德规范。他在该书“绪言”中也

申明，相对于那类“把伦理当作人应当遵守的纪律，不断论证其根基”的做法来说，本书“把

伦理看成是天地间的一种现象，论述它是否有基础，其基础又是什么”。该书的主旨就在于论

述“道德的基础是什么”，在他看来“所谓道德的基础，就是善恶的标准”。

井上哲次郎说“不是为首唱伦理而求其大本”，他不是为某一种既成的道德学说寻找理论

依据或理论辩护，换言之，也许时代赋予他的要求不是提供某种伦理实践上的主张，展示伦理

上的社会性目标。他要“探究理论之大本”的要求是“从道理上”来的，即来自理论上的需

求。作为日本近代第一代“哲学学士”，井上给自己的确定的目标就是首先从理论上阐明“伦

理之大本”，同时还要藉此建构伦理学。所以从表面看，我们所见到的《伦理新说》并不是面

对“明治”这一崭新的时代提倡某种新道德、新风尚的著作。这本日本历史上第一部以近代伦

理学话语写成的论著本身的学术价值姑且不论，它提出的和要钻研的是“伦理学”问题，而不

是“伦理”即具体的道德规范问题，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伦理新说》的另一个意义在于近代学术体制的建构和学科的划分上。作者想要探求的核

心问题是：“不是讨论什么样的言行会带来幸福或灾难，而是要审察人为什么要把幸福当作自

己的目标。”这就与讨论人类终极目标（善）的伦理学（Ethics）提出的问题是一致的。对于

当时的井上哲次郎等人来说，他们面临的最主要的课题是，如何才能依照当时欧洲伦理学的问



题结构在刚刚经由明治维新跨入近代国家行列的新日本国家重构学术的和教育实践的话语的问

题。“伦理学”也和“物理学”、“政理学”、“心理学”等一起，成为了一个新的学术制度

名称、同时带来了新的学术制度的专业划分。

不久以后的明治二十年（1887），同样毕业于帝国大学哲学专业的井上圆了

（1858－1919年）刊行了他撰著的两卷本《伦理通论》[⑦]。由于此书受到了广泛欢迎，后来

他又以教科书的形式出版了该书的简写本《伦理摘要》（一卷，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

《伦理通论》开头部分设有“伦理学之义解”一章，在这里，作者对“伦理学”下了一个定

义，还表明了自己不同意将译词换为“道德学”、“道义学”、“修身学”等相近词汇的理

由。井上圆了说：伦理学即在西方语言中称之为“ethics”、“moral philosophy”、

“moral science”的。最近有人用“道德学”、“道义学”、“修身学”等各种名称翻译这

个词，但我是特地要使用“伦理学”这个名称。伦理学即“ethics”是一门论定善恶标准、道

德规范，向人们的行为举止发出命令的学问。这里所说的“论定”是从逻辑上加以考定、探

明，而不是发自某人的假定臆想。

对于这里的“假定臆想”，井上圆了还举例说，孔孟的修身之学没有探明“凭什么理由说

仁义礼让是人之道”这个问题，“而只是要求人们信之如天然确定之物”，必须严格遵守，所

以这种“自古以来世间所传的修身之学”就属于“假定臆想”一类。由此可见，新译词“伦理

学”的启用和伦理学学科的建立都是在否定旧道德学说的基础上进行的。

井上圆了的伦理学教科书在对近世、近代欧洲伦理学的思想学说加以介绍的同时，为了帮

助读者理解和加深印象，还在《伦理摘要》一书的最后附加了148道“伦理考试题”，试题中

有“伦理学的定义为何？”“理论学与实用学的区别为何？”“伦理学与政治学的区别为

何？”“人的终极目的为何？”“幸福论有几种？”“善恶的标准是什么”等。

由井上哲次郎、井上圆了二人的情形可以看出，在日本近代，年轻的哲学研究者们首先遇

到的问题是“伦理学”问题，而不是“伦理”问题，他们所致力解决、着重建设的也首先是前

者而不是后者。他们自觉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责任，那就是依照伦理学的框架重新在学术上、

进而在教育实践中建构新的话语。这就是从新的“伦理学”视角去发现和组织新的“伦理问

题”话语，由近代式的“伦理学”概念去导出近代式的“伦理问题”。在近代日本，“伦理

学”概念先于“伦理”概念确立起来，这一历史事实规定了此后日本的学院派伦理学的特质。

概括而言，在井上等人这里，“伦理问题”并非现实社会中出现的伦理难题或道德困惑，而是

由“伦理学”引出的诸如“人如果不以幸福为目的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伦理摘要》后

附“目的论”一章的试题）等问题，这些伦理问题当然永远都只是派生性的、第二位的。

三、“国民道德论”的提出

由上可知，近代日本的伦理学概念在其确立之初就注重理论性探讨，给人以脱离现实、缺

乏现实针对性的感觉。因此，几乎与此同时，主张在全体国民中普及“日本道德”，建设新

的“国民道德”的思想和运动应运而生。

大力提倡国民道德论的代表人物是当时担任文部省官僚的道德思想家西村茂树

（1828－1902年）。明治十九年（1886）12月，西村茂树在帝国大学进行了连续三天的讲演，

翌年4月他把当时的讲稿整理出版，这就是著名的西村茂树《日本道德论》一书。该书分别论

述了“道德学”的必要性、应当将道德的根据置于何处、“道德学”的实践方法、“道德

学”的普及等问题。在书中，西村茂树把当时的社会状况判定为“道德颓废”，针对此种状

况，他认为：“现在有人宣扬耶稣教，有人讲论西方的道德学。但是，佛教徒们极力排斥耶稣



教，而道德学又仅仅是学士们的嗜好，两者都不能成为全国公共之教义”。西村茂树看到了近

代日本伦理学中存在着的重理论、偏抽象的问题，明确地意识到仅靠这样的伦理学是无法建设

起新的普遍性国民道德的。

西村茂树分析指出，造成道德颓废状况的原因是：原来担当着道德基准任务的儒教的权

威已经丧失，而能够取代儒教的新基准尚未建立起来。那么，简单地恢复儒教的权威是否就能

解决问题呢？西村认为这也是不行的，由于明治维新已经把旧有的东西一扫而光，使人们的生

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仅仅在日本恢复过去的儒教道德是开历史的倒车，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同时，他还认为，新引进的伦理学并不是为了回应日本社会所面临的上述道德困境而建构起来

的，学术语境中的伦理学依然不是日本的国民道德建设可以依赖的坚实基础。

为了确立新的日本道德论，西村茂树按照他自己设定的取舍标准提出，新的道德基准应

当在“儒道”即儒教精神与“西国之哲学”即西方哲学的对照比较、折衷综合中创造出来。根

据这一旨趣，《日本道德论》提出了如下的“道德条目”：第一、使我身善；第二、使我家

善；第三、使我乡里善；第四、使我本国善；第五、使他国人民善。很显然，这只不过是利用

伦理学的“善”概念对《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进行的加工改造，这种改造是在

近代国民国家逐步形成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西村茂树还表明，确定新的道德基准的依据是“天地之真理”，由于对其具体内容语焉不

详，后来法学家加藤弘之（1836－1939年）在“德育方法案”中认为这种观点不适合用于德育

教育，对其加以批判。在政府内部，对《日本道德论》的反映不一致，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伊

藤博文（1841－1909年）认为这是批判政府之作，应遭谴责；而文部大臣森有礼

（1847－1889年）却提议将其作为教科书加以利用。面对这些反映，1888年西村将书中内容删

掉5000字后再版。另一方面，西村出版此书后很快就把他说的道德基准由“天地之真理”改成

了“本邦之风俗人情习惯”（在“讲在日本弘道会更名之时”的演讲中），第二年又开始提倡

国民道德论，出版了《国民道德》一书。此后他就放弃了要将西方哲学与儒教精神加以对照比

较的态度。

在这一系列过程中，为了适应近代国家要在道德层面整合国民的迫切要求，人伦教化的道

德（儒道）凭借近代式逻辑和话语（西方哲学）得以重构，日本的国民道德论也由此确立起

来。

四、“伦理学”与“国民道德论”之间的差距

虽然“伦理学”与“国民道德论”几乎是同时建立起来的，但二者在基本理念上的差距甚

大。

井上圆了在《伦理通论》中写道：“政治学论述关涉一国政法的行为规则，伦理学论述一

身一己、一个人的行为规则，二者有别。”[⑧]在这里，个人成为界分“伦理学”与“政治

学”的标志性词语，这种主张与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家西季威克在《伦理学方法》一书中

对“伦理学”与“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所作的区分是一致的。在同一时期，另一位优秀的西方

哲学、伦理学的研究者、介绍者大西祝（1864－1900年）也说：“伦理学是研究个人自身的行

为的学科。道德性判别是针对个人自身的行为而作的判别。”[⑨]由此可见，依据这样一种近

代性学术领域的划分标准，伦理学所讨论的“伦理问题”只关涉近代市民社会中的个人的行为

规范问题；而统一的近代国家希望寻找一种能在道德层面上使国民统合为一体的学说，二者之

间存在差距，并不能直接对接。前述西村茂树所做的全部努力，就是要舍弃伦理学

（ethics），同时改造儒家传统道德教义，使之服务于近代国民国家的需要。



“伦理学”与“国民道德论”的分庭抗礼并没能持续很久。1890年《教育敕语》[⑩]的发

布和推广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既标志着“国民道德论”的最终形成，又由于作为国家教育

体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大学讲坛必须要承担起宣传推广《教育敕语》的工作，所以它又标志

着日本近代的伦理学教授（教师）开始“身兼二职”，即要同时讲授两种性质不同的道德伦理

学说——“伦理学（ethics）”和“国民道德论”。1891年，哲学教授井上哲次郎写成《敕语

衍义》[11]就是这样一种典型实例。

五、作为“人伦之道”的“伦理”和作为“共同体理法”的“伦理”

井上哲次郎等人引进的西方伦理学在近代日本遭遇了顽强的抵抗。这种抵抗是通过重新

诠释“伦理”一词而实现的，概括地看，有两种诠释方法最具代表性。一是被称为儒家保守主

义一派的诠释，另一个是和辻哲郎的诠释。

儒家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野中准所著《日本道德原论》一书出版于明治二十一年

（1888），是一部为国民（实质是“臣民”）教化而写的书。该书分为“伦理”、“明证”、

“国体”、“反省”四大部分，在“伦理”篇中，虽然以“伦理之说/附三亲三纲”、“伦理

之基本/附臣下之分”、“伦理的应用”等作为各章的题目，但这里的“伦理”被解释为“人

伦之道”，它讨论的理论问题与“伦理学（ethics）”相距甚远。例如，该书“伦理”篇的绪

论中写道：“一家一村一郡一县一国之内，必须要建立起组合顺序，互相亲爱、互相和合、以

此各安其生。此为人伦之道一日不可或缺之理由”。保守派另一个代表人物元良勇次郎

（1858－1912年）在他编写的伦理学教科书中将“伦理学”定义为“探究人伦之理并研究其实

施办法的学问”，这些情况表明研究儒教式“人伦之道（理）”的伦理学已经通过把“伦

理”解释为“人伦之理”而建立起来。

在日本近代伦理学（ethics）的发展过程中，和辻伦理学是它所遭遇的另一个强劲对

手。和辻哲郎（1889－1960年）191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作为一名伦理学家，他所

建立的伦理学体系独具特色，被冠以“和辻伦理学”之名。

1934年，和辻哲郎以批判西方伦理学为目的，从作为“交往性存在”的“人”的观点出发

写成《人间学としての伦理学》一书，开始构建他自己的“人间学”伦理学体系。该书认

为，“伦理”一词不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也不是由伦理学这门学问派生出来的概念。它是历史

性、社会性现实的体现，是客观的存在。又认为，“伦理这个词是支那（即中国——龚颖注）

人创造出来以后传到我国来的，这个词保有着活力依然残存在我们中间。”很显然，和辻哲郎

在这里解释的“伦理”是与近代西方伦理学无关的、早应与旧道德一起被扫进历史垃圾箱的那

个“正伦理、笃恩义”的“伦理”。和辻哲郎所说的“我们”也不包括那些立志建构近代伦理

学的人们，而是指背负着源自中国古代的语言传统和特殊文化的日本人群。可以预见，和辻哲

郎下面要进行的工作是要通过重新解释传统的“伦理”一词来建构新的“伦理”的概念。

在《人间学としての伦理学》中，和辻哲郎用解释学的方法进行词义辨析后指

出，“伦”有两重含义，一是指人类共同体，同时还指这种共同体的秩序，即“人之

道”；“理”是“条理”之意，“伦理”连用时其含义等同于“人伦”。和辻哲郎认为“伦

理”就是作为人类共同体的存在根基的道义，他把强调个人的主观道德意识的伦理

学（ethics）变成了“人类共同体之理法的伦理学（人伦之理法的学问）”。

1937年开始，和辻哲郎又陆续出版了三卷本《伦理学》，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他的上述思

想。《伦理学》由三部分构成，一是与作为“人伦之理法”的伦理学的概念构成相关的基础论

部分，二是作为上述理法的实现实体的人类共同体论部分。在这里，国家是最高的共同体形



态。三是围绕人类共同体的历史性、地域性展开的论证部分。在1942年出版的《伦理学》中

卷，和辻哲郎把“国家”说成是“系统地统一所有共同体”的存在，是他所谓的人类共同体的

最高端。和辻伦理学是将“国民道德论”总括在内的国家伦理学。

到了这时，身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和辻哲郎已经不再讲授“伦理学（ethics）”和“国

民道德论”这两种性质不同的道德伦理学说，而是只讲授一种国家伦理学式的教义——作为人

类共同体之理法的伦理学（也称为“人伦之理法”的学问）。全日本的哲学教授也都是如此。

这种状况一致延续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投降。

（作者：龚 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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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年版，
第354页。
[④]明治十四年（1881），井上哲次郎与另外一些青年学者一起，以英国哲学家弗列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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